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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公告 
 
 

 

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2号——独立董事》《中水三立数据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

仔细阅读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资料，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

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

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格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

定，未发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报告真实

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未发现参与2025年度报告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权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实际业务情况。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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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符合公司2026年度业务发展

规划。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进行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

该议案。 

七、《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审计机

构期间，能够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履行聘约所

规定的责任与义务。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公司不具有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其他利害关系，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要求。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

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八、《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银行给公司批准的授信额度不等同于实际发生额，公司

实际贷款或办理保函时，另行与银行签署相关合同，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和债权人

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九、《关于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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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2025年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是对公司实际经营管理

和财务状况的客观反映，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十、《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真实、

客观、全面地反映了目前公司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行的实际

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

同意该议案。 

十一、《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公正、合理地交易，关

联交易的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一

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二、《关于股东以货币方式夯实出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为进一步夯实公司资本基础，股东李静、李兵、任传胜拟以

货币资金夯实其此前以电气产品、生产设备及办公设备等实物资产对公司的出资。本

次夯实出资不改变公司注册资本总额，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质量与财务稳健性，不存

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十三、《关于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客观、合理地反映了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内容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十四、《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并授权总裁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通过购

买稳健性理财产品等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影

响自有资金使用及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等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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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艾萍、姚国光、江激宇 

2026年4月28日 


